
全自动干衣机技术参数

一、项目概况

1.本采购项目用于满足福建省福州结核病防治院织物烘干需要，投标人提供

的产品必须通过合法渠道获得，在中国境内具有合法使用权和用户保护权且为全

新原装货物。

2.投标报价包括完成本项目涉及的所有费用，包括：设备、配件、运输、保

险、安装、施工、调试、搬运、场地恢复、维保及设备就位、培训、保修、备品

备件、专用工具等。

二、技术和服务要求

1、配备大容量、易拆卸的绒毛收集器，简化清理过程。

2、配备重型门铰链，装载门可≥180°打开。

3、滚筒和风机会自动调整速度，节省能源，减少烘干时间。

4、3D 立体轴向进风机构提高干燥性能，提供均匀的烘干效果。

5、滚筒标配正反转功能。

6、外筒配备高效的保温层，以节省能源和减少噪音。

7、配备冷风降温装置，显著减少衣物褶皱。

8、内筒采用耐用的无痕旋压技术，微孔不易损伤小勾饰。

9、大屏全彩触摸屏控制提供 ≥50 个程序

10、可自由编程

11、支持 USB 连接和网络功能

12、三支点支撑结构的应用有效避免夹伤衣物

▲13、烘干容量：≥100KG

14、滚筒尺寸：≥1462*1170mm

15、滚筒容积：≥1964L



16、电机功率：≥2.2KW

17、风机功率：≥3KW

18、外形尺寸：1647*1880*2436mm（±3%）

▲19、负责旧设备拆除及搬运，费用包含在成交价格内。

▲20、采用蒸汽加热

三、商务要求

1.交付时间：合同签订后 60 日内交付。

2.交付条件：经采购人验收合格交付使用。

3.合同支付方式：供应商按照招标文件要求保质、保量提供中标货物，并完成安

装、调试及培训，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由供应商提供全额正式发票，采购人在

15 个工作日内向供应商支付 95%的合同款；货物验收合格 1年后（以采购人出具

的书面验收单时间为准，按国家相关规定及招标文件要求，各项验收材料齐全），

符合交付条件，由供应商提供付款申请，采购人在 15 个工作日内无息付清余款。

4.是否收取履约保证金：否

5.售后服务要求

5.1 成交供应商须按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供合格的产品，安装调试完成货物至少提

供贰年原厂免费保修服务，(技术参数有要求或具体货物及配件如厂家、国家有

更长质保期规定的从其规定)，3个月内出现质量问题立即更换产品。在质量保

证期内出现属本次新采购设备质量问题，成交供应商免费为采购人更换，并确保

质量。保修期内，免费保修期自验收签收之日起计算。保修期内非因操作不当造

成需要更换的零配件及货物由成交供应商负责包修、包换。为了能保证及时响应

售后服务各项内容，投标供应商须提供售后服务联系人，联系电话。质保期结束

后，成交供应商仍应负责提供终身服务且所提供的备品备件价格不得高于本次投

标单项报价。

5.2 在质量保证期内产品使用发生故障时，所有产品必须保证 365 天*24 小时故

障维护，成交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故障通知后，响应时间为 0.5 小时，1小时内

到达现场进行免费维修。如属硬件故障原因而且 2小时无法排除故障的，维修时

间超过 4小时的，应由成交供应商免费提供替代产品或零配件供采购人使用，同



时成交供应商须与采购人协商在最短的时间内，无条件免费更换与原设备相同型

号的全新原装产品供采购人使用。在质量保证期内出现产品质量问题，采购热有

权要求免费更换产品，更换的质量保证期从更换之日起相应顺延。在保修期内，

维修次数每个月大于 3次的，则需要更换新的产品。若维修点的检修人员不能排

除货物故障时，成交供应商负责由设备生产厂家派技术人员到现场解决问题，其

费用由成交供应商自行负责。同时应免费提供质量保证期内系统所需的零配件及

附件。

5.3 所投产品为原厂正品，在保证设备正常安装、使用和维护的情况下，质量保

修期从本项目最终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5.4 质量保修期结束后，成交供应商应提供终身有偿售 后服务，进行定期维护

和修理，更换零配件时只收取零配件的成本费，不收人工服务费。

6.违约责任

6.1 成交供应商逾期提供货物的，成交供应商应按逾期交付总额每日千分之一向

采购人支付违约金，由采购人从待付货款中扣除。成交供应商无正当理由逾期超

过约定日期 30 天仍不能交付的，视为“成交供应商不按合同约定履约”；

6.2 成交供应商所交付的产品不符合合同规定及《采购文件》规定标准的，采购

人有权拒收，成交供应商愿意更换产品但逾期交货的，按成交供应商逾期交货处

理。成交供应商拒绝更换产品的，视为“成交供应商不按合同约定履约”；

6.3 成交供应商不按合同约定履约的，采购人可以解除采购合同。同时，成交供

应商还须按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

（1）若成交供应商无法按照合同约定时间足额交货，采购人有权选择同意或不

同意延长交货期。采购人同意延长交货期的，具体交货时间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2）若成交供应商无法按照合同约定时间足额交货，采购人不同意延长交货期

的，成交供应商应尽快履行合同义务同时以每延迟一日，支付逾期交货金额千分

之一的比例计算逾期交货违约金。采购人有权直接从需要支付给成交供应商的合

同款项中扣除逾期交货违约金。

（3）若成交供应商逾期交货的时间超过合同约定交货时间达到 30 天，或者超过

双方另行约定的延长交货期 10 天的，采购人均有权直接解除合同，并要求成交

供应商退还采购人已经支付的全部款项并支付合同总金额 30%的违约金，同时应



成交供应商行为导致采购人的一切损失和额外支出，均可向成交供应商完全追偿。

（4）凡界定为“成交供应商不按合同约定履约”的，采购人均有权直接解除合

同，要求成交供应商退还采购人已经支付的所有款项，采购可要求成交供应商支

付合同总金额 30%的违约金，若成交供应商之行为造成采购人损失的，采购人还

可向成交供应商完全追偿。

6.4 其他违约情形

1）成交供应商提供的采购标的应符合国家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规定且非假冒

伪劣品；成交供应商还应保证采购人不受到第三方关于侵犯知识产权及专利权、

商标权或工业设计权等知识产权方面的指控，任何第三方如果提出此方面指控均

与采购人无关，成交供应商应与第三方交涉，并承担可能发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费用和后果；若采购人因此而遭致损失，则成交供应商应赔偿该损失，具体如下：

若成交供应商违反本条规定导致采购人被第三方起诉而遭受损失的，采购人可就

自身损失向成交供应商完全追偿，追偿范围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因此支付的违约

金、赔偿金、律师费、诉讼费、鉴定费、公告费、保全费、执行费、差旅费等一

切费用和支出。同时采购人还可就成交供应商违反本合同知识产权担保义务之行

为要求成交供应商退还采购人支付的全部合同款项并按照合同标的额的 25%赔

偿采购人违约金。

2）若成交供应商提供的采购标的不符合国家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被有

关主管机关认定为假冒伪劣品，则成交供应商中标资格将被取消；采购人还将按

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进行处理，具体如下：

若成交供应商违反本条规定导致成交供应商提供的采购标的被认定为假冒伪劣

产品的，采购人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成交供应商退还采购人支付的全部合同款

项并按照合同标的额的 25%赔偿采购人违约金，若造成采购人其他损失或额外支

出的，采购人还可就损失或额外的支出向成交供应商完全追偿。


